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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桃機事件的始末，不過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桃機的中間幹部，不能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

雖然今天發生了水的問題，但電信的部分，你們不是用中華電信的吧？其實很多東西你們都應

好好思考，將來首都機場的電力、電信等問題，都是需要檢討的，他們說這是「水上機場」，

我還以為是在淡水河邊！因為看了真的很恐怖。的確，同仁都很辛苦，我從電視畫面都有看到

，也看到交通部次長、董事長及所有的人員都在那裡忙。 

總之，勇於認錯是很重要的，事情發生到現在，而我也臨時安排今天這樣的議程，讓你們有

所澄清、說明，不管董事長將來要去哪裡任職，我都祝福你！桃機經過這次深切的教訓，希望

大家要記取這樣的教訓！謝謝。 

林董事長鵬良：好的。謝謝。 

主席（陳委員雪生）：一、現在處理臨時提案；二、討論事項第一案及第二案因為已經詢答完畢，

也先行處理，並且進行逐條審查；三、稍後進行協商，同時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第一案及

第二案的案由、條文及各項臨時提案，討論事項及臨時提案協商完畢，繼續再進行桃機淹水檢

討報告之詢答。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開始進行協商，同時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第一案、第二案及臨時提案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 

一、繼續審查委員徐榛蔚等 21 人擬具「花東快速道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

」案。 
二、繼續審查委員徐榛蔚等 22 人擬具「台九線道路改善建設特別條例草

案」案。 
一、花東快速道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： 

第 一 條  為推動花東交通建設，平衡區域發展，促進觀光產業，改善交通品質，增進居民福

祉，特制定本條例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所稱花東，指花蓮縣及台東縣。 

第 三 條  本條例所稱快速道路，範圍包括花蓮縣及台東縣沿線規畫之道路用地取得、開發及

環境保護等公共運輸建設及保育系統。 

第 四 條  本條例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為交通部，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第 五 條  為順利推動花東快速道路之整體交通建設與發展，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花東交通建

設推動委員會，並邀集交通部、國發會、地方政府、環保團體、學者專家等人員共同

組成，由交通部部長擔任召集人；其設置要點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花東交通建設推動委員會，應擬定花東快速道路建設推動發展計畫綱要，每半年

檢討一次，全部計畫之建設完成以不逾十年為限。 

第 六 條  交通部及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花東快速道路建設推動發展計畫綱要，配合施工工程進

展需要，擬定之綜合建設方案，其內容如下： 

一、方案目標及實施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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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路沿線建設規劃。 

三、土地徵收取得。 

四、環境綠化保護。 

五、配合天然觀光資源開發。 

六、天然災害防治。 

七、分期實施計劃及執行分工。 

八、分期財務需求及經費來源。 

九、其他。 

第 七 條  為加速推動花東快速道路之整體交通建設與發展，本條例所需建設經費上限為新臺

幣一千億元，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。並依工程實際規劃與進展之需要得酌增減之，並

於本條例施行後分十年編列執行；本特別預算經費編製不受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

、第三十七條補助地方事項及經費負擔規定之限制，其經費使用得在各機關原列預算

範圍內調整支應，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。 

前項所需經費來源，得以舉借債務或出售政府所持有事業股份方式辦理，不受公

共債務法第五條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之限制。 

中央主管機關為配合前項之建設工程計畫進展，應設置「花東快速道路建設發展

基金」，作為推動本條例之各項建設之資金規劃與需求，該基金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

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 八 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，結合在地文化與觀光、環境保護、人文景觀、

自然生態等特色，做為推動本快速道路沿線整體交通建設與發展之計畫藍圖，並推動

發展相關優質產業。 

第 九 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相關計畫，對本條例興建後沿線土地開發取得而受影響之原住

民有關生活與文化保存予以保障，並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理，及提

供相關就業機會。 

第 十 條  為期花東地區交通建設永續發展，並兼顧建設發展與環境維護，依本條例編列之預

算，於計畫執行完畢後之賸餘款，應設立「花東交通改善建設基金」，供後續花東地

區道路建設之用。 

前項基金之中央主管機關為交通部，後續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主管機關依權責

訂定。 

第 十 一 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二、台九線道路改善建設特別條例草案： 

第 一 條  為改善花蓮縣境內省道用路品質，並解決花蓮縣至台東縣之交通問題，特制定本條

例拓寬相關路段，確保當地居民道路交通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。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

用其他法律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所稱之花蓮縣境內省道用路拓寬相關路段，係指省道台九線光復鄉至富里鄉

路段，總計約七十一點五公里。 

第 三 條  本條例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交通部；中央執行機關為編列預算之各單位；地方執行


